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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自主學習之目標，特訂定「國立

宜蘭大學推動彈性學分課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推動彈性學分課程。 

二、本要點所稱彈性學分課程為深碗課程及微學分課程，開課原則如下： 

(一)深碗課程 

1.深碗課程係指各開課單位檢討既有課程結構，提出深化學習質與量的課

程改造規劃，以厚實學生自我學習份量為重點，力求專精而深研的課程

規劃，以培養學生較高層次的學習與認知能力。 

2.深碗課程包含下列類型： 

(1)以學院、博雅學部及系所（中心）之基礎課程及核心課程為限，除原本

課程外，增加一至二學分之非講授性選修課程。 

(2)以原課程增加「實作/演練/討論」規劃為二至六學分之課程。 

3.深碗課程之非講授性課程，課程應規劃不同形式之師生互動、引導學生

討論，包括討論課、實作課或展演等。現行實習課或實驗課等，不適用

深碗課程。 

4.通識課程之非講授性課程得列入通識多元選修課程學分計算，抵認領域

由通識教育中心認定。 

(二)微學分課程 

1.微學分課程係指以遠距教學、磨課師課程（MOOCs）、實作研習營或工

作坊等不同型態未滿一學分之課程，每門課程應至少規劃六小時以上。 

2.學生參加經認可之微學分課程演講時數累計達十八小時，或實習與實驗

時數達三十六小時，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審核通過後採計一學分，

最多採計四學分畢業總學分。 

3.磨課師課程每一學分授予以十八小時之學習時數為原則；學習時數計算

以實際課程授課時數加上學習負擔時數（含測驗、議題討論、作業等）

為綜合考量，計算方式為(線上MOOCs課程教學影片的學習總時數

*1.5)/18。 



4.課名登錄分類： 

(1)經通識教育中心認可之課程得抵免通識多元選修學分以「通識自主學

習課程」課名登錄(不記入三大領域)。 

(2)各院系可開設經認可之微學分系列課程(含實體及數位)，並得列入各

院系選修學分，以「專業自主學習課程」課名登錄。 

(3)其餘一般選修以「自主學習課程」課名登錄。 

以上三類皆僅採計畢業學分，成績以「通過」註記。 

5.「通識自主學習課程」、「專業自主學習課程」及一般選修「自主學習

課程」微學分，不得合併採計。 

6.已採計畢業學分者不得重複申請多元學習認證時數，如經發現者，取消

已採計學分。 

三、除本校專任教師，兼任教師聘任須符合本校「兼任教師聘兼要點」；業師則

須符合本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等相關規定。 

四、本校教師開設彈性學分課程之鐘點費優先由計畫支應，其鐘點計算原則如下： 

(一)深碗課程： 

1.原有課程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要點」辦理。 

2.增加的非講授類課程及以原課程增加「實作/演練/討論」規劃為二至六

學分之課程，鐘點費優先由計畫支應，無相關計畫案則由本校支應，惟

每學期超支鐘點數仍須符合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要點」

規定。 

(二)微學分課程： 

1.授課鐘點以實際授課時數核計。 

2.為鼓勵教師開設微學分課程，鐘點採單獨計算，不計入基本鐘點內，且

不受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要點」第十七點之限制，惟

每位教師每學期以十八小時上限。 

3.教師微學分鐘點數之核算由開課單位依實記錄，每學期末由開課單位彙

整簽請教務處核發鐘點。 

本校專兼任教師若已另支領計畫鐘點費或演講費者，則不得再重覆支領本

校鐘點費。 

五、非由計畫支出鐘點費之彈性學分課程，開課人數規定比照本校「學生選課辦

法」第八條辦理，其開課時數列入各開課單位開課總量管制。 

六、申請程序 

(一)深碗課程： 

1.申請教師應提出「教學計畫書」，經審查機制確認入選課程，再由各級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自次學期起實施。 

2.「深碗課程」之「教學計畫書」應涵括下列內容： 

(1)課程目標。 

(2)課程描述。 

(3)每週授課進度及教學設計。 

(4)能提升學生那些基本素養或核心能力。 



(5)與本學門之新趨勢或領域發展之關聯。 

(6)能有效提升學生哪方面之競爭力。 

(7)各教學單元主題及評量指標。 

(8)檢覈學生學習成效的方法。 

(9)學生學習滿意度之問卷題目（至少十題）。 

3.配合事項： 

(1)應配合教學發展中心進行學生學習問卷調查，並開放教室觀摩，作為

創新教學之示範課程。 

(2)課程學期末需有實際產出，其形式包含展出實作作品、於公開成果發

表會專案報告或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等具體展現學習成果方式，提

供本校不同領域師生觀摩。  

(3)課程結束一個月內，須提交成果報告書，以進行課程實施成效之考核。 

(4)凡獲補助之課程有義務參與教學發展中心所辦理之成果發表會。 

(二)微學分課程： 

1.以各系(所、中心)為單位提出課程教學大綱，於開課前一學期經各級課

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開課。 

2.微學分課程審核通過後，於學期開始前上網公告並讓學生報名。 

3.磨課師課程（MOOCs）之審查程序則依本校「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辦

理。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